
2026 年 04 月 29 日就業博覽會校園徵才甄試當日表單填寫注意事項及需檢附資

料 

1.應徵人員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及同意書ㄧ份。 

2.履歷表ㄧ份(此為Word檔，請同學勿更改內文及格式)。 

＊學歷部份請填寫專科資料，如：畢業學校/證書字號/科系/畢業年度(非學年 

度)/畢業成績等；但下方格子學業、操行、實習成績請填寫現就讀學校(四技或 

二技)成績、實習成績若無免填。  

＊意願選擇(預定報到日期)，務必填寫。 

以上 2項，請同學填寫，日期請寫 2026年 04月 29日。若有塗改處，請記得簽

名。 

3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正、反面印在同一張同一面 A4)。(請攜帶正本驗證) 

4.專科畢業證書影本。(請攜帶正本驗證) 

5.專科成績單正本。 

5.現就讀學校總成績單正本(除最後一學期)。 

6.護理師證書影本。(請攜帶正本驗證)  

7.BLS/ACLS或護理相關專業證照影本(須於有效期限內，無則免附) 。 

8.每年至少已取得護理繼續教育積分 20點之有效積分證明(已具有護理證照者自

發照日起每年至少應取得 20點繼續教育有效積分) (即便 0分，也要檢附喔)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嘉義長庚護理部行政組 林昭君護理師 





2026年推甄修訂版(護理部行政組製表) 

 

長庚醫療財團法人護理部護理人員履歷表 

應徵類別:全院護理人員 

請貼近三個月內 

2吋照片一張 

一、基本資料: 

身份證號碼  姓      名  

出生年月日 (如:19920101) 性      別 □女    □男 

原住民身份   原住民族別  

婚     姻 
□已婚  □未婚 

□目前單身 
出  生  地  

兵     役 
□免役  □退役 

□待役 
退 伍 日 期 

(如：20190101) 

學 歷  □研究所  □大學  □四技  □二技  □五專  □二專 

聯 絡 地 址  

聯 絡 電 話  行動電話  

電 子 郵 件  

二、意願選擇: 

1.工作院區提供就業選擇，分別為:基隆院區(含情人湖院區)、土城院區、台北院區(整建中，需

先至林口院區上班)、林口院區、桃園院區、嘉義院區、雲林院區、高雄院區(含鳳山院區)，可

依您有意願服務的院區填寫。 

第 一 志 願  第 二 志 願  第 三 志 願  

甄 試 院 區 嘉義院區  甄 試 日 期  預定報到日期  

2.期望科系排序:提供科別單位供參考選擇，請您按優先順序填寫您較有興趣的科別中文。 

 第 一 志 願   第 二 志 願  第 三 志 願  

**提供選擇科別單位(如下)，若無特別期待分發單位，您的志願單位也可以填寫「皆可」** 

一般病房:可選擇內科病房、外科病房、兒科病房、婦產科病房。 

加護病房:可選擇成人加護病房、兒科加護病房。 

其他單位:可選擇急診、開刀房、護理之家。 

三、學歷經歷: 

畢 業 學 校  
□日間部 □夜間部 

□進修推廣部 
畢業證書字號  

畢 業 科 系  
畢業

年度 
 畢 業 成 績 

 

學業成績：          分（佔全班前     %） 工讀成績：           分（佔全班前     %） 

操行成績：          分（佔全班前     %） 實習成績：           分（佔全班前     %） 



2026年推甄修訂版(護理部行政組製表) 

 

1.實習經驗 

實習醫院  科別  起訖時間     (如：201901-201902) 

實習醫院  科別  起訖時間   (如：201901-201902) 

2.工作經驗 

服務機構  科別  職稱  起訖日期 (如：201901-201902) 

服務機構  科別  職稱  起訖日期 (如：201901-201902) 

四、證照資料:  

請您依實際已取得的護理證照勾選及填寫 

□取得護理師證照 (請填寫下方證書基本資料) 

取得護理師證書(證書字號) 護理字第             號 發證日期 (如:1000101) 

請就家庭狀況、興趣、未來生涯規劃等扼要簡短敘述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親愛的應徵者您好! 
非常感謝您撥空填寫完成您的個人履歷資料，貼心提醒您於甄試當日需備齊下列 9 項資料應試(請
採 A4 直式編製並依序排列裝訂於左上角處，並攜帶正本證件供查驗)： 
1.應徵人員個人資料蒐集告知條款及同意書，填寫後應試者須請親自簽名(請依提供格式填寫)。 
2.個人履歷表(請依提供格式填寫)。 
3.身分證正反面影本(請印同一面 A4)。 
4.專科護理科系畢業證書影本。 
5.專科成績單正本。 
6.現就讀學校總成績單正本(除最後一學期)。 
7.護理師證書影本。 
8.BLS/ACLS 或護理相關專業證照影本(須於有效期限內，無則免附)。 
9.每年至少已取得護理繼續教育積分 20 點之有效積分證明(已具有護理證照者自發照日起每年至 
少應取得 20 點繼續教育有效積分)。 

 

□我秉持誠信原則填報上述資料且無公費服務義務，願意接受查證，如有虛偽不實願接受取消任用

資格與受解職處分 (同意後請打勾)。     

填表人(請親自簽名)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西   元       年      月    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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